
θ
余
範
英
|
|
0
1
9

θ

許
嘉
棟
|
0
2
3

θ
余
建
新
|
|
0
2
9

【
貴
賓
致
詞
}金

融
改
革
有
一
條
很
長
的
路
要
走

θ
什
祭
#
央
、
文

|
|
0

3
3

【
專
題
演
講
】鎖

國
政
策
正
窒
息
台
灣
金
融
市
場
的
生
機

亞
洲
金
融
業
的
發
展
與
台
灣
金
融
業
的
未
來

θ

于
宗
先

|
|
0
4

8

θ

計
葵
生
|
|
0
5
8



【
議
題
一
之
一
】

台
灣
加
入

W
T
O
後
金
融
體
制
面
臨
的
機
會
與
挑
戰

我
們
需
要
建
立
完
整
的
資
本
金
融
市
場
|
|
|

金
融
自
由
化
已
經
沒
有
回
頭
的
可
能
|
|
|
|

解
決
公
司
治
理
、
兩
岸
直
航
，
一
切
水
到
渠
成

。
薛
琦

|
|
0
8
4

0
徐
小
波
|
|
0
9
3

θ

賴
幸
媛
|
|
l
o
l

o

陳
聖
德
|
|
1
0
7

【
議
題
一
之
一
一
】

兩
岸
金
融
產
業
的
競
合
與
政
策
挑
戰

注
意
大
陸
將
台
灣
邊
緣
化
的
策
略
|

金
改
必
須
從
開
放
做
起

-
o
l
-
-
-

台
灣
變
身
區
域
金
融
中
心
還
需
多
多
努
力

。
華
而
誠
|
|
l
1
2

0

吳
釗
變
|
|
1
1
8

0
楊
子
江
|
|
1
2
4

θ
楊
雅
惠
|
|
1
2
9

Q&A 

'11Jnxu 



【
議
題
二
之
一
】

金
融
整
併
之
經
濟
效
益.. 

釐
清
「
大
即
固
定
好
」
迷
思

歷
史
上
幾
乎
沒
有
改
革
成
功
過

金
改
優
缺
點
政
府
都
應
講
清
楚

θθθ 
沈馬劉
中憶

華凱如

I I I 

950 

θ

李
桐
豪
，|
|
1
9
3

θ

王
塗
發
|
|
2
0
9

θ

周
添
城
|
|
2
1
3

【
議
題
二
之
三
}

金
融
監
理
與
公
司
治
理

二
次
金
改
未
蒙
其
利
先
受
其
害

民
營
銀
行
併
官
股
有
很
多
矛
盾
之
處

θ

葉
銀
華
|
|
2
2
O

O
李
紀
珠
|
|
2
3
4

θ

陳
添
枝
|
|
2
4
3



Q&A 

t
A
A

峙
。
。

【
議
題
三
之
二消

費
者
、
投
資
者
、
員
工
、
中
小
企
業
等
弱
勢
族
群
之
保
護

l
l

社
會
弱
勢
者
無
語
問
蒼
天
|
|
|
|
|
|

行
政
團
隊
讓
我
感
到
有
種
專
業
的
傲
慢

應
仔
細
檢
討
一
下
遊
戲
規
則

【
議
題
三
之
二
】

公
營
金
融
機
構
與
公
股
之
管
理

金
融
合
併
應
由
前
段
班
去
併
後
段
班

金
融
機
構
供
股
有
效
管
理
乃
當
務
之
急

Q&A 

' 、
θ

朱
雲
鵬
|
|
2
8
7

θ
曾
巨
威
|
|
3
0
1

θ

費
鴻
泰
|
|
3
0
8

0

林
繼
恆
|
|
3
1
3

。
陳
沖

l
1
3
2
O

O
鍾
俊
文
|
|
3
2
9

θ
吳
中
書
|
|
3
3
6



當
務
之
噫
走
向
國
際

金
控
好
不
好
，
不
主
央
或
小

政
府
噁
捨
棄
控
制
銀
行
的
思
維

政
府
不
該
管
銀
行
的
規
模
|
|

論
公
與
義
，
公
股
權
益
保
障
列
首
位

θ

朱
敬
一
-
-
-
3
6
0

θ

邱
正
雄
|
|
3
6
4

θ

林
全

|
|
3
6
9

θ

薛
琦

|
|
3
7
4

θ
朱
雲
鵬
|
|
3
7
9

Q&A 

句
3
O
O
A

斗

{
開
幕
致
認
】解

決
財
團
化
問
題
現
在
正
是
時
候

面
對
問
題
堅
定
信
念
勇
敢
前
進

θ
許
嘉
棟
|
|
3
9
8

θ
余
範
英

|
|
4
0

3



【
我
們
的
主
張
】

突
破
金
改
困
境
建
立
公
義
願
景

台
灣
金
融
改
革
的
方
向
應
著
眼
於
全
球
視
野

汁
守
，
i
n
u

A
峙
，
i
A
U
T

y 
、、


